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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招生重要日期

秋季班 (2021年9月入學)

工作項目 日程

公告簡章 2021年6月15日

報名截止期限 2021年8月30日

入學申請審查 2021年9月1日-9月4日

公告錄取名單 2021年9月5日

就讀意願回覆截止期限 2021年9月9日

報到及註冊入學 2021年9月9日- 10月23日

※本日程表如有變動，以本校正式通知為準。

贰、 招生系所及招生名額

招生院系所 專班名稱 學位
招生

名額

各系所

分機

自動化工程系
工程學院自動化工程系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學士4年制 40 2801

餐飲管理系
民生學院餐飲管理系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學士4年制 40 2921

※ 有關課程等相關問題，請逕洽各系所，本校總機電話號碼：+886-49-2563489

叁、 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

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所規定。辦法如經修正，將以教育部公告為準。

一、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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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列規定，於申請時並已連續居留海外(不含香港、澳門及大陸地

區)6年以上者(計算至2021年1月1日且每曆年在臺灣停留時間不超過120日)：

1. 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8年（計算至2021年1月1日）。

3. 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110學年度接受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三、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留期間，不併入海外

居留期間計算：

1. 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年技術訓練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練專班。

2. 就讀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2年。

3.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2年。

4.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來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2年。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

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100年2月1日修正施行前已提

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2項規定之限制。

四、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

澳門或海外（不含大陸地區）連續居留滿6年以上者(計算至2021年1月1日且每曆年在臺

灣停留時間不超過120日)。

五、 曾為大陸地區人民且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設有戶籍，申請時已連續居留海外

（不含香港、澳門及大陸地區）6年以上者(計算至2021年1月1日且每曆年在臺灣停留時

間不超過120日)。

六、 符合教育部採認之高中、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者（請參考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網

站）。申請學士班者須具國外高中畢業學歷、申請碩士班者須具大學畢業學歷。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歷，須另符合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之

相關規定。

七、 申請人須具備中文或英語之基礎能力。

八、 每一學年自8月1日始至翌年7月31日止，第一學期約每年9月中旬或下旬開始，第二學

期約翌年2月下旬開始。

肆、 申請表件

申請人須於規定時間檢附下列表件送達本校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

一、 資料記錄表【附表一】

二、 入學申請表【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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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讀書計畫【附表三】

四、 外國學生具結書【附表四】

五、 未設戶籍具結書【附表五】

六、 資助者財力保證書【附表六】

七、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正本及驗證後影本各一份（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公證之中

文或英文譯本）

八、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及驗證後影本各一份（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公證之

中文或英文譯本）

九、 健康證明書（包括 B型肝炎表面抗原、抗體、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試驗及胸部 X光有關

檢查）

十、 護照影印本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

十一、 視個案情況，本校得要求申請者檢附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以審核其申請資格與學歷。

十二、 申請人取得入學許可後，在辦理報到時，須繳交畢業證書及成績單（正本），始得註

冊入學，否則取銷入學資格。

十三、 各系所若有特別要求資料，將另行通知補繳。

伍、 報名方式
採通訊報名，申請件請郵寄至：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中華民國台灣 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號

No.568, Zhongzheng Rd., Caotun Township,Nantou County 54243,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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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申請日期

申請截止：2021年8月30日

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理。

柒、 放榜方式

一、 榜單公告網址：http://pre.nkut.edu.tw/news/news.php?class=101

二、 入學文件（入學許可、入學通知書）將寄送至申請者填寫之郵寄地址。

三、 錄取須知：

請注意，取得入學通知書不保證可獲發簽證。有關中華民國駐外館處聯絡方式，請至

外交部網站查詢 http://www.mofa.gov.tw/

捌、 報到及註冊

一、 錄取生應依入學通知書之規定辦理報到手續，始得註冊入學。逾期未報到註冊者，取

消入學資格。

二、 報到應攜帶證件：

1.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正本及驗證後影本各一份（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公證之中

文或英文譯本）

2.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及驗證後影本各一份（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公證之

中文或英文譯本）

3. 護照正本及影本一份。

4. 2吋證件照及檔案。

三、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校係採先行受理申請，俟錄取報到後再行審核資格，如發現不符資格時，逕行取消

錄取資格。

2. 依教育部規定，外國學生凡經入學學校以操行、學業成績不合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

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再向本校申請入學。違反規定經查屬實者，取消入學資格。

3. 休學、修業年限、畢業條件及應修學分數、學分抵免等學籍相關規定，請洽本校教務

處註冊組。

4.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錄取資格；已註冊入

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由本校撤銷其

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http://pre.nkut.edu.tw/news/news.php?class=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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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入學前未具華語文能力測驗A2 (含)級以上之學生，須於一年級下學期開學前通過華語

文能力測驗A2 (含)級以上。

玖、 學雜費標準

專班名稱 學雜費/學期 學雜費

工程學院自動化工程系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NT$53,202 USD$ 1,717(1:31)

民生學院餐飲管理系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NT$50,500 USD$ 1,717(1:31)

※ 備註

1. 學雜費收費依南開科技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規定

2. 本專班提供大一全額學雜費獎學金，直接抵免學雜費

3. 獎助通過中華民國教育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簡稱華測會)制定之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Level 2 (A2)級 (含)級以上，且需符合學期平均成績60分以上、該學期操行成績80分以上

及缺曠課率低於10%者，得享次學期至第四學年學雜費減免，每學期收費NT$35,000。

4. 入學前未具備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Level 2 (A2)級 (含)以上之學生，需於大一參加華語輔

導課程每周5小時，每學期收費NT$3,000。
5. 獲得各類獎助學金（含減、免學雜費）之學生，若於大三下學期（含）前辦理退學、轉學或休學

者，須全數繳回已領取之獎助學金。

6. 書本費依照所修習的課程與出版商的訂價而有不同。

7. 其他費用：如平安保險費、網際網路使用費、全民健康保險費等。

拾、住宿與生活費

一、 宿舍

1. 申請大學部經錄取，並繳交健康證明書且通過審查者得分配 4人宿舍。

2. 學校宿舍收費依南開科技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規定，4人房收費15,000元/半年(每學年第

一期為8月1日-1月31日，第二期為2月1日-7月31日)。

3. 住宿申請履約暨財損保證金3000元-住宿申請履約暨財損保證金於住滿時，扣除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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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費，餘無息退還學生帳戶。

二、 生活費

生活費每個月約新台幣 6,000元。

每月個人生活費用

項目 台幣/TWD 美金/USD＄(Estimated)

教科書 700 23

餐費 4,800 155

全民健保 500 17

總計 6,000 200

※備註 :

1. 個人生活費用供參考。

2. 美金費用的估計匯率以USD$1≒TWD$30計算

3. 學生進住及搬離宿舍的時間均依照學校行事曆的時程。

4. 個人生活費用不包括衣服、娛樂、旅行及交通等費用。且個人的花費均有差異。

拾壹、其他事項
一、招生過程或相關事宜如有疑義得由申請人提出申訴，並檢具相關文件，以傳真或電子郵

件向本校境外招生委員會提出異議，並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確認已送達。傳真電話及電子郵件：

+ 886-49-2563489#1594；lan263@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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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資料記錄表

（申請人務必就已繳交之資料，在下面表格中打）

註記 繳交資料項目 份數

繳交資料記錄表。

入學申請表，並附貼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

讀書計畫書。

外國學生具結書。

未設戶籍具結書

資助者財力保證書

護照影印本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公證之中文或

英文譯本）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影印（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公證之中文或

英文譯本）

申請人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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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南開科技大學

110學年度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入學申請表

請以中文或英文逐項書寫清晰

1.申請人資料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性別
□男
□女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年 月 日

國籍 出生地 護照號碼

通訊地址

永久住址

電話 行動電話

電子郵件
E-mail

在台聯絡人
(無則免填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連絡電話

在台通訊處
(無則免填)

申請人之父親

姓名 出生日期 國籍

Email 電話

申請人之母親

姓名 出生日期 國籍

Email 電話

4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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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背景

高級中學 大學/學院

學校名稱

學校所在地

主修/副修

畢業日期

文憑/學位

3.擬申請就讀之系(所)學位或課程 .

系(所)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預定入學日期 □秋季班(2021年9月入學)

學位 □學士

4.中文語言能力

學習中文幾年

學習中文環境（高中、大學、語文機構）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是Yes □否No
何種測驗

分數

自我評估

聽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不會Not at all

說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不會Not at all

讀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不會Not at all

寫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不會Not at all

5.財力支援狀況：在本校求學期間費用來源

□個人儲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

□父母支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

□獎助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來源及金額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來源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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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讀書計畫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約500字，敘述選讀本校系原因、學習規劃，以及求學歷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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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外國學生具結書
一、本人保證符合中華民國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之規定。

二、本人保證符合以下其中之一：(請打)

具有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也不具僑生資格。

具外國國籍，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以西元2021年1月1
日往前推算已連續居留海外6年以上。(不含居留香港、澳門及大陸地區，且每曆年在中

華民國國內停留期間不得逾120日)，且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年度接受海

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具外國國籍，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自內政部許

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2021年1月1日止已滿8年，且已西元2021年1月1日往前推

算已連續居留海外6年以上。(不含居留香港、澳門及大陸地區，且每曆年在中華民國國

內停留期間不得逾120日)，且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年度接受海外聯合招

生委員會分發。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澳

門或海外連續居留滿六年以上者。(不含居留大陸地區且每曆年在中華民國國內停留期間

不得逾 120日)。

曾為大陸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連續居留海6年以上者。

(不含居留香港、澳門及大陸地區，且每曆年在中華民國國內停留期間不得逾120日)。

三、本人保證未曾以僑生身分在中華民國申請或就學。

四、本人保證未曾在台以外國學生身分完成高中學校學程，且繼續申請貴校學士班學程。

五、本人保證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料(包括學歷、護照及其他相關文件及其影本)為合法有效之

文件。所提供之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報名大學部者為相當於中華民國高級中學授予之畢業

證書，報名研究所者為相當於中華民國大學院校授予之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地國家

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並所持有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

之相當學位。

六、本人取得入學許可後，於錄取報到時須繳交畢業證書及成績單正本(認證章)，始得註冊入

學；未依規定日期補繳或逾期未報到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論，絕無異議。

七、以上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不實、不符規定或變造等情事屬實者，本

人同意貴校撤銷錄取資格或撤銷學籍，且不發給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如在貴校畢業後

始被發覺，本人同意貴校公告撤銷本人畢業資格，並專案報陳教育部備查。

八、本人同意報名所填各項資料，由貴校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法令規定為必要之

資訊應用處理相關事宜。

申請人簽名：

護照號碼：

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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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未設戶籍具結書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具結本人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請填寫姓名)

經查證如有不實，本人願依相關辦法被撤銷錄取資格、撤銷學籍或撤銷畢業資格，絕無

異議。貴校可不發給任何學歷證明。

此致

南開科技大學

如父母任一方具中華民國國籍，請填寫以下空白欄位：

父親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親中華民國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親出生日期(年/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中華民國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出生日期(年/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年/月/日)：___________

外國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具結日期：_____年(Y)_____月(M)_____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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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助者財力保證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被保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姓名) (請填寫被保證人姓名)

關係是___________________ ，願擔保被保證人在南開科技大學就學及生活所需一切

費用支出。

此致

南開科技大學

保證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居留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具結日期：__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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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110學年度1學期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秋季班)招生申訴書

申訴日期 申訴人姓名

性別 國別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報考系所組別 報名編號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手機

申訴之事由

內容

請求之救濟

措施

備註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佐證資料。

申訴人簽名及蓋章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學生如對錄取結果或相關事宜有疑義時，應於情事發生日之次日起10日內（郵戳為憑），由學生本人填

具本申訴書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佐證資料，向本校境外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訴書各欄位資料務必詳填。



From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南開科技大學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

中華民國台灣 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 Cross-strait Affairs

No.568, Zhongzheng Rd., Caotu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4243, Taiwan (R.O.C.)

110學年度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申請入學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of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IBPIAC)

申請系所及組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partment/Graduate Institute)

本區請勿填寫

申請編號：

請將本表貼於報名信封袋上，以快遞或掛號郵寄。(Please attach this form on the envelope and send by express or registered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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